
■ 判决解析

本案最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主要是

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一是准确划定桥梁管理者应承担的安全保

障义务。 案涉桥梁设施完好， 护栏并无缺失、

破损， 桥梁中央隔离带镂空设置亦没有违反国

家关于公路设计的强制性规定。 同时射阳公路

站采取的现有安全措施已足以防止一般交通安

全事故， 能够满足社会公众对在涉案高架桥上

安全出行的一般期待。 故射阳公路站已经尽到

必要、 合理、 适度的安全保障义务。

二是明确界定行为人自身对事故的发生所

存在的过错。 从本案发生时的现场情况?看，

地点位于沿海高速上架桥， 桥中央有两排波形

隔离带分隔。 因此结合案发时事故发生的概

率、 性质、 后果等因素综合判断， 行人在高架

桥上横穿机动车道翻越护栏的情形较一般道路

更为罕见。 本案中， 受害人张某在横穿机动车

道后翻越桥梁护栏时坠亡， 更属于非常意外的

情形。 交通活动的参与人均应严格遵守交通法

规， 既是对自身安全负责， 也是对其家人乃至

社会负责。 行人不得跨越道路隔离设施， 该交

通常识并不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或者管理机关事

先警告即可知晓。 要求有关单位时时、 处处提

醒， 既无必要也不现实。 行为人作为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 理应知道翻越桥梁护栏

可能存在的风险， 但其仍然违反交通安全法

规， 最终导致失足坠亡。

三是桥梁管理者的不作为行为与事故的发

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从不作为行为与

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上分析， 判断义务人是否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以损害事故发生时的状

态为依据。 对于不作为侵权， 可以从设置防护

网的规范目的?分析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

果关系。 只有当损害后果处于行为人违反的规

定所欲避免的危险范围之内， 才能将其归责于

行为人。 如果行为人违反规范的不作为行为引

发了某种危险， 而损害后果正是这种危险的现

实化， 则可以证明两者存在因果关系。 同时受

害人自身违法翻越桥梁护栏存在重大过错， 是

引发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综上， 法官认为射阳公路站不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同时， 承办法官指出， 人民法院裁判

案件， 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应

当依据法律规定定分止争， 而不能以情感或结

果责任主义为导向， 将损失转嫁给没有违反法

律、 法规的他人。 (?源： 人民法院报)

?定义务边界

确立规则导向

违规用医保基金

法官责令全额退回

近日， 江西省贵溪市人民法院在一起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案审理中， 发现原告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在法官劝

诫下， 原告将违规使用的医保基金全额退回。

2020 年 7 月 20 日， 李某驾驶货车刮碰到严某骑行

的电动车， 造成严某受伤， 电动车受损的交通事故， 经

鉴定， 严某伤情为伤残九级。 李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严某承担次要责任。 因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 严某向贵

溪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李某、 货车车主、 货车所挂

靠公司、 保险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今年 4 月 1 日，

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法官发现严某在治疗过程中违规使

用医保基金 33105.7 元， 当即休庭， 约谈严某的代理

人， 向其告知法律规定， 指出严某使用医保基金属于违

规违法行为， 责令严某全额退回医保基金。 4 月 12 日，

法院一审判决。 贵溪市医保局接到法院通知后， 于 4 月

15 日向严某下达违规基金追回通知单， 当日严某将违

规使用的医保基金全额汇入医保局账户。 王睿卿 整理

尾随被害人实施盗窃

男子获刑六个?

近日，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盗窃

案， 被告人贾某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

人民币三千元。

2020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被告人贾某在萍乡市安源区

某银行门外看到被害人刘某的手机在上衣口袋露出部分机

身， 于是贾某一路尾随刘某， 趁着刘某打开银行玻璃大门的

时候， 迅速将手伸入对方兜内将手机偷走。 之后， 贾某将该

手机以 500元的价格卖出。 经鉴定， 被盗手机价格为一千余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贾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

秘密手段， 扒窃他人财物， 其行为构成盗窃罪。 归案后， 被

告人贾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系坦白， 自愿认罪认

罚， 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贾某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刑罚执行完毕后， 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

罚之罪， 系累犯， 应当从重处罚。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一物业主管卖0.4克毒品

获刑六个?

4 月 13 日，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贩

卖毒品案件。 被告人周某犯贩卖毒品罪， 被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 并处罚金二千元。

被告人周某， 案发前系长沙市开福区某小区物业公司主

管。 2021 年 2 月 5 日 19 时许， 吸毒人员孔某某电话联系被

告人周某购买毒品， 周某联系好石某 （另案处理） 购买毒

品。 当日 21时 20分许， 被告人周某收到孔某某微信转账支

付的 2000 元毒资后， 再微信转账支付给石某。 石某告知取

毒品地点后， 被告人周某前往长沙市天心区某酒店附近一栏

杆上， 取到两小包毒品约 0.4 克甲基苯丙胺 （冰毒） 和两粒

甲基苯丙胺片剂 （麻古）。 之后， 周某将毒品带回开福区某

小区物业办公室， 告知孔某某来取毒品。 当日 23 时许， 被

告人周某、 石某、 孔某某在该小区物业办公室内， 吸食了部

分毒品。 到案后， 被告人周某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法院认为， 被告人周某犯贩卖毒品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

确实、 充分， 量刑建议适当。 法院遂依法作出判决。

曾经一度 “谁闹谁有

理” “谁受伤谁有理” 等

“和稀泥” 式的做法成为

处理问题的惯性思维， 但

这种做法往往让规则模

糊， 导向混乱。

然而， 司法作为纠纷

最终解决机制， 对于明辨是非、 惩恶扬善，

具有终局意义。 过去类似纠纷中， 有些司法

人员错误理解 “有损害即有赔偿”， 让无辜

的行为人无端地承担责任， 甚至造成了 “谁

弱谁有理” 的社会认知， 与司法公正背离甚

远。

社会生活中， 危险无处不在。 为了防范

社会风险， 法律要求设施的建造方、 管理方

尽力采取措施， 减少风险， 这是法律上的安

全保障义务。 但是， 设施建造方、 管理方所

承担的防范危险的义务也是有限度的， 对于

完全所不能预见的， 超出一般人正常行为的

危险， 既无从防范， 也无力防范。

本期封面判例给大众做了一个很好的警

示。 本案中， 高架桥的建设方、 管理方已经

按照相关安全规范采取了合理的防范措施，

如果仍然无限度地加重他们的责任， 实质上

是让他们承担 “不可能履行的义务”， 那是

不公正的！

事实上， 最有能力规避风险的却是我们

自己。 每个人都应当树立自己是自身利益保

护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作为一个成熟的、 有

足够判断能力的成年人， 应当主动地评估风

险、 防范风险、 避免损害， 而非罔顾危险，

将自己置于风险之中。

科学地认定各方过错， 不纵不枉， 对于

树立全社会的规则意识、 责任意识， 具有积

极意义， 也生动地诠释了 “司法公正” 这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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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横跨高架桥栏坠亡

自甘风险理应自负其责

主笔 话闲

曾经一度“谁闹谁有理”“谁受伤谁有

理”等“和稀泥”式的做法成为处理问题的

惯性思维，但这种做法往往让规则模糊，导

向混乱。 在一起违规横跨高架桥坠亡而向

桥梁管理者索赔的案件中， 江苏省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就旗帜鲜明地对这种惯性思

维说了“不”，最终认定桥梁管理者不承担

赔偿责任，判决让自甘冒险者自负其责，发

挥了司法明确导向、明辨是非、明法析理的

功能， 让秩序规矩成为行为准则的鲜明立

场得以充分体现。 这对强化公民的规则意

识， 教育和引导社会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内心认同具有积极意义。

违规翻桥导致坠亡

“嘟———嘟———”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

声响起来。 “你快点过来啊， 我在家这边

的高架桥出交通事故受伤了！” 电话那头

传来张某妻子郁某的声音。 “伤得怎么

样？ 我现在就去！” 张某急切又紧张地询

问道， 几句简单的沟通后， 张某挂断电

话， 立刻骑上自家的电瓶车， 急匆匆地赶

到了出事故的高架桥上。

郁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高架桥的另一

侧， 张某可能看到对面已经到来的救护车

和警车， 眼看妻子在对面的桥上但骑车要

绕道， 为抄近路便将电动车停在了桥的一

边，不顾天色昏暗、避开急速行驶的车辆穿

越桥南侧的两条机动车道， 意图直接翻越

高架间的护栏前往事故现场，然而在翻越桥

梁的过程中，张某可能并未注意到高架桥梁

中间的隔离带存有一定的距离，在翻越过程

中不慎从高架桥中央隔离带缝隙处坠落，

被发现时已经在桥下高速便道处死亡。

该高架桥由江苏省射阳县公路管理站

负责日常的管理维护 （以下简称射阳公路

站）， 整桥为东西走向， 双向四车道， 两

侧各有一条非机动车道， 桥中央有两排波

形隔离带分隔， 两排波形隔离带中间有缝

隙， 事故处的桥缝约 48 厘米， 桥面距离

地面高 20余米。

亲属起诉索要赔偿

在死者张某的亲属看来， 射阳公路站

作为桥梁的管理方未将人行道与机动车道

进行有效分隔， 桥缝中央隔离带护栏标高

及护栏板不符合行业推荐性标准， 中央隔

离带也未设置防护网， 桥梁上没有安装路

灯、 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 上述一系列的

安全隐患导致了悲剧的产生， 遂诉至法院

要求射阳公路站赔偿张某的丧葬费、 死亡

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总计金额的

20%即 136515元。

射阳公路站则认为， 桥梁系建设单位

建好后交由其进行养护， 平时的养护工作

没有缺失，而且张某作为成年人，擅自翻越

桥栏杆导致坠亡，应自行承担责任。一方坚

决要求赔偿，另一方认为没有任何过错，坚

决不同意赔偿，双方矛盾尖锐，争执不下。

张某自身对损害结果无疑是负有责任

的， 但射阳公路站对死者的死亡结果是否

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侵

权责任构成要件一般有行为的违法性、损

害事实的存在、因果关系、主观过错。 虽然

有明确的规定， 但具体对应到事实上的认

定，经常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对因果

关系的认定。

一审法院综合考量后， 判决射阳公路

管理站对张某的死亡承担 10%的赔偿责

任。 判决送达后， 原、 被告均不服， 提起

上诉。 2020 年 2 月，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此案。

明晰因果二审驳回

二审案件审理过程中， 承办法官多次

前往事发地点了解事故的具体情况， 认为

本案是一起行为人违背交通常识跨越道路

隔离设施导致失足坠亡引发的赔偿纠纷。

作为公路的管理者射阳公路站是否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 与张某的死亡是否存在法律

上的因果关系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承办法官认为案涉高架桥在事故发生

时确实没有设置防护网而是事后补设， 但

设置防护网目的仅在于预防桥上物品掉落

到桥下的高速公路上损害车辆， 而非防止

翻越栏杆的行人坠落。

法官表示，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对生

活经验的提炼， 有其特定的含义。 而本案

中射阳公路站并没有作出任何直接的侵权

行为。 而不作为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 其

特殊性表现在原因的特殊性上， 即首先要

确立是否存在作为义务。 射阳公路站未设

置防护网的行为并未违反桥梁建设、 管理

维护中的相关强制性规定。 如果简单从

“如果设置了防护网就不会发生损害” 的

角度来认定因果关系， 显然是对安全保障

义务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误读。 张某的

死亡很可惜， 但张某的违规跨越高架桥护

栏的行为是导致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 因

此， 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要求射阳公

路站赔偿 135615元及诉讼费的诉求。


